《关于同意（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出版物网络发行服务的备案回执》（样式）
（回执编号，与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号一致）
（网络交易平台单位名）：
按照《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促进出版物网络发行健康发展的通知》（新出字〔2010〕520号）有关规定，经审核，你单位提供出版物网络发行服务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同意备案。
你单位为出版物网络发行提供服务，须严格遵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申请通过网络交易平台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核实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留存证照复印件或电子文档备查。不得向无证无照、证照不齐的经营者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提供出版物网络发行服务应建立交易风险防控机制，保留平台内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经营主体的交易记录两年以备查验。对在网络交易平台内从事各类违法出版物发行活动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所在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同意备案机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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